
关于博远臻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博远臻享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将博远臻享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及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博远臻享 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的

议案为“《关于调整博远臻享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率的议

案》”，权益登记日为 2023年 5 月 15日，会议投票表决时间为 2023年 5月 16

日起至 2023年 6月 14日 17:00止。 

根据《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博远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远臻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远臻享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远臻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等规定，2023 年 6 月

15 日，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位计票人在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代表、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公证处公证员的现场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委

派律师现场见证下，统计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 2,812,533,635.46 份。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

表的基金份额为 1,787,963,131.95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63.57%，其

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787,963,131.95 份，占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为 0份，占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

数的 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份，占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 0%。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 4,000.00 元，律师费 25,000.00

元，合计 29,000.00元由基金资产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

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3 年 6月 15日表决通过“《关于调

整博远臻享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率的议案》”，本次会议

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表决通过之日起 5 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后续安排 

（一）对《博远臻享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修

订 

本基金调整前赎回费率为：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A类基金份

额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天以内 1.50% 

7天（含）-1年 0.10% 

1年以上（含） 0 

C类基金份

额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天以内 1.50% 

7天（含）-30天 0.10% 

30天以上（含） 0 

注：赎回份额持有时间的计算，从该份额初始登记日开始计算。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天的投资者



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等于或长于 7 天的投

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按赎回费总额的 2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等于或

长于 1年的投资者不收取赎回费。未计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

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调整后的赎回费率为： 

“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A类基金份

额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天以内 1.50% 

7天以上（含） 0 

C类基金份

额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天以内 1.50% 

7天以上（含） 0 

注：赎回份额持有时间的计算，从该份额初始登记日开始计算。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天的投资者

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等于或长于 7 天的投

资者不收取赎回费。” 

（二）修订后的执行 

本基金调整后的赎回费率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表决通过的下一

个工作日（即 2023年 6月 16日）起实施。 

 

四、备查文件 

1、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远臻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远臻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远臻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博远臻享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

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

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应当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

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特性、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

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和投资期限等，自主做出投资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 6月 16日 

 

 

 

附件：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